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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6-092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的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以下简称“预案”），并于 2016年 10月 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

政许可【2016】第 9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回复，同

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预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现就预案修改和补充的主要内容

说明如下： 

1、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 标的资产预估情况 三、本次预估作价

的合理性”、“第五节 标的资产预估情况 四、最近三年估值与本次交易评估差异

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及“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七（二）合并利润表主要

数据”中补充披露了针对苏州好屋本次评估增值、最近三年估值与本次交易评估

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分地区实现情况。 

2、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七、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

指标”中补充披露了苏州好屋在报告期内净利润、毛利率与净利率大幅波动的原

因与合理性，报告期内主要合作开发商及供应商情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情况，预案与 2015年 12 月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差异情况。 

3、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十三（五）业绩承诺补偿、奖

励安排”、“重大风险提示 一（三）利润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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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二（三）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第一节 五（七）业绩承诺

及补偿”、“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四）业绩承诺、补偿、激励”、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二（三）利润补偿期和承诺利润数”、“第十

一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一（三）利润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第十一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二（三）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中修改补充

披露了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金额。 

4、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 二（六）部分补偿义务人的股

份锁定期限短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风险”；“第十一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二

（六）部分补偿义务人的股份锁定期限短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风险”中补充披露

了关于部分补偿义务人的股份锁定期限短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重大风险提示。 

5、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十三（五）业绩承诺补偿、奖

励安排”中完整披露了业绩承诺、补偿、奖励的具体内容。 

6、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重大风险提示 二（七）苏州好屋 25%与 75%

的股权分别执行两项业绩承诺的风险”；“第十一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二 

（七）苏州好屋 25%与 75%的股权分别执行两项业绩承诺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

分别执行两次业绩承诺的风险。 

7、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五、VIE 架构的

设立和终止”中补充披露了 VIE 架构拆除后的控制关系结构图、苏州好屋、筹划

上市进展、未上市原因、VIE协议控制架构的搭建和拆除过程是否符合外资、外

汇、税收等有关规定，是否存在行政处罚风险、VIE协议控制架构是否彻底拆除，

拆除后标的资产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诉讼等法律风险以及 VIE协议控制

架构拆除后，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

情况。 

8、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六（二）1（2）

新房电商业务流程”中补充披露了新房分销服务的业务模式以及与团购业务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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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六（三）盈利模

式”中补充披露了服务费的具体内容和计算依据。 

10、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 标的资产预估情况 五、标的公司收

入、成本、毛利率预估”中补充披露了收入、成本、毛利率等预计情况。 

11、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八（一）2、租

赁物业”中补充披露了苏州好屋租赁合同情况、苏州好屋与所有出租方（包括房

屋所有权人与被委托人）的关联关系情况以及苏州好屋经营场所均系租赁所得的

原因与合理性情况。 

12、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四（七）好屋小

贷”中补充披露了好屋小贷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及经营模式等情况。 

13、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 一（五）本次交易形成的商

誉减值风险”、“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九（七）商誉”和“第十一节 本

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一（五）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中补充披露了商誉

的确认依据、计算方法、具体金额或区间及会计处理。 

14、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四、交易对方与

上市公司及其主要关联方之间、交易对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中补

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关联方之间一致行动关系或关

联关系情况。 

15、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重大风险提示二（五）与标的公司相关的

经营风险”、“第十一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二（五）与标的公司相关的经营风

险”中补充披露了针对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可能对苏州好屋产生的不利影响。 

16、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 “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经营发

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17、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八（一）7、业

务资质情况”中补充披露了苏州好屋的业务资质情况。 



4 

18、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释义 一般释义”中补充了新增的释义。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1月 4日 

 




